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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比较视域下引咎辞职本土化及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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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 ]  构建责任政府和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成为 /引咎辞职0的法理基石。根植于西方公务员的 /引咎辞职0, 对于

我国来说是个 /舶来品0。通过行为动力、责任承担方式、接受程度、适用范围等方面的中西比较发现, 西方国家 /引咎辞职0长

期以来都是依据 /价值理性0状态在运作的, 为了实现 /引咎辞职0本土化, 以便适应中国的国情, 从而实现 /价值理性0和 /工

具理性0的辩证互动,可以从: /引咎辞职0程序化、完善绩效考评制度、正确定位官员责任、加强培养责任意识、完善追踪保障

制度等角度出发加以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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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实社会中的任何一项规则或制度的建立都有其存在

的理论依据, 换个角度说,一项规则或制度基石的深厚与否,

也就是该规则或制度是否完善、成熟的标志。探寻 /引咎辞

职0的法理基石是我们进行 /引咎辞职0研究所必须首先解

决的关键性问题。

一  中西方 /引咎辞职0法理基石

近年来, 随着现代民主的发展, /引咎辞职0实践进一步

深入, 相应地对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提出更高

的要求, 行政人员又是政府工作的领导核心, 构建责任政府

也就成了顺应形势的必然选择 ,委托代理理论也成了中西方

/引咎辞职0应用的交叉点。

(一 )责任政府

虽然世界各国政府在政治体制、运行方式和职能范围等

方面的选择各有千秋, 但在当前世界范围内掀起的行政改革

热潮中, 却不谋而合地出现了一些趋同一致的行为和价值追

求, 即构建责任政府。责任政府, 既是现代民主发展的必然

趋势, 又是实现责任价值诉求的有效途径。构建责任政府所

追求的政府负责任的理想状态与政府改革领域追求政府多

维责任的 /引咎辞职0有着内在逻辑的统一性。具体体现在

责任政府的价值内涵;责任政府构建的逻辑起点; 责任政府

与 /引咎辞职0的辩证统一。

首先, 尽管公共行政学界对政府责任的关注由来已久,

但对其内涵的界定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。 /责任政府是

对现代化政府的一种定性或政府行政所要达到的一种负责

任的理想状态, 是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地行使权力、向国家立

法机关和执政党负责的同时, 积极回应并满足公民的各种社

会诉求、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, 并内在包含着对

不负责任的各种行为进行制裁和控制的一套机制。0 [ 1]现代

政府的责任其内涵包括伦理学、法理学、政治学和行政学等

多学科的价值诉求,相应层面上应承担道德责任、法律责任、

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。伦理责任表现在行政人员在不违法

不违规的境况下,就其行为与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相悖

的情况下,主动承担道德责任。政治与法律上的责任是消极

意义上的责任,具有不可违背和强制性的特点, 是指政府要

依法行政,政府的行为要合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, 而不能借

口维护公共利益随意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, 如果由于政府行

为的不当而使公民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, 政府要依法予以赔

偿 [ 2]。行政责任即政府系统内部上下级行政机关、领导及公

务员间的法定权限的规定, 上下级间的权利与义务的相对

性。 /引咎辞职0所蕴含的积极责任、消极责任本质上与责

任政府的四责任有内在对应性。

其次,行政权力的两面性是构建责任政府的逻辑起点,

引发对实现政府官员自身素质的 /引咎辞职 0的诉求。随着

政府规模的扩大,处理事务的繁杂,面临问题复杂性的增大,

需要更多的行政权力予以解决难题, 但权利具有诱惑性、膨

胀性和扩张性等 /反效应0作用, 极易为一些政府官员谋求

私人利益, /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, 这是万古不易

的一条经验。有权利的人们使用权利一直遇到界限的地方

才休止0 [3]。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控制必要, 但并不是绝对,

/引咎辞职0内在的强调政府官员的道德责任的重要性, 提

升遏制腐败的软约束。最后 /引咎辞职 0与责任政府内在的

同构性为构建责任政府提供 /反作用力0, 体现在 /引咎辞

职0为责任政府的确立提供理论依据, 为责任政府的实现提



供道德支撑, 为责任政府的运行提供伦理约束等。因此, /引

咎辞职0与构建责任政府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。

(二 )委托代理

/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经济理论也是一个运用于公关部

门 ) 特别是责任制 ) 的引人注目的理论。0 [ 4] 14典型的委托

代理是针对私营部门中非对称信息交易的问题而建构起来

的。私人企业中, 代理人是理性的 /经济人0,代理人与委托

人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, 当目标利益一致时, 代理人可能尽

最大努力, 花最小成本,以期取得最大收益;当目标利益有所

悖离之后, 代理人会利用自身相对委托人来说的信息优势,

并通过委托人授予的权力,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, 将委托人

的意志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, 甚至以牺牲或损害委托人的利

益作为交换补偿。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困扰问

题和道德风险, /如果说私营部门中也存在着代理问题,在公

关部门中则更加严重0 [ 4] 15。 /公共行政人员作为一种代理

人角色, 包括了复杂的责任内容, 即对各种委托人负责, 这些

委托人包括组织的上级、政府官员、职业性协会和公民0 [ 5]。

在政府与公民的目标不一致, 掌握信息优势以及所处的等级

条件下, 受到利益诱惑的政府代理人在某些时候会策略性的

机会行事, 运用信息增加私利, 因此在制度安排和结构设计

中急需一种解决此困境的程序设计。 /引咎辞职0正好迎合

了此契机, 通过监督约束,提升政府官员的违规违法成本, 减

少政府官员与公民的偏差, 激励政府官员为公共利益去做好

工作。因为在代理过程中, 产生代理成本。代理成本包括

/在与委托人利益冲突的代理人中构造、监督和实施一系列

契约的成本, 加上由于完全实施契约的成本超过收益而产生

的剩余损失0 [ 6]。实际中的代理成本主要是与监督和激励

代理人的成本有关, 要让官员负责任意味着两种情况: 其一,

委托人增加监督激励成本投入 ,代理成本的上升意味代理人

收益成本的上升, 那么代理人在行事时会权衡考虑代理收益

得失。其二, 提升违法违宪违规的处罚成本, /引咎辞职0无

形中提高官员承担的多维责任,包括政治、法律、道德和行政

等方面, 既有物质的,又有精神上的,如 /仕途、升迁、薪酬、荣

誉等0,相对以往只有在违背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下才被辞职

而言, 一系列有形无形的成本, 促使官员在代理中审视, 是否

应忠实地完成公民交付的任务,还是滥用职权, 玩忽职守。

二  /引咎辞职0本土化: /价值理性0向 /工具理性0演变

相对我国来说, /引咎辞职 0作为国外惯用的一种公务

员退出机制, 具有较长的历史, 是一门 /外来科学0。 /引咎

辞职0在欧美国家长期以来依据 /价值理性0状态运转, 而在

中国的推行出现了 /工具理性0状态的特征, 要以 /拿来主

义0的态度正视它,即在认清其现实困惑的基础上,借鉴国外

长期实践的成功经验 ,要将其 /本土化 0, 以适应中国的发展

国情,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代政府改革。

(一 )从行为动力看客观存在的习惯或不成文的规定与

/引咎辞职0制度

从法律渊源看, 英、美、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

均属于英美法系。其法律渊源以判例法为主,判例法就是以

判例的形式表现出的法律规范 ,法院先前的某一判决先例对

其后的案件,具有法律效力, 可为日后法官审判类似案件提

供基本准则。判例法能够保证法规的相对稳定性, 不会因为

制定法的变化而导致法律出现真空地带。判例法有其生存

的肥沃土壤和赖以存在的文化背景, 近十个世纪的文化历史

积淀判例法,形成了对先例的忠诚, 对崇高职业道德法官的

信赖和对民主法治的向往。德国、法国等大陆法体系的国

家,其5公务员总章程 6 ( 1978年 )、5联邦德国官员法 6

( 1980年 ) 也都仅仅规定了公务员的辞职、辞退制度, 但均

没有与 /引咎辞职0相关的条款。较之西方国家, 我国疆域

辽阔、民族众多、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、不同的风俗习惯、长

期的人治传统,难以形成判例法成长的气候, 固只能明文确

定各种法律制度, 将 /引咎辞职0的内容、程序和限制条件

等,以文件的形式将这个制度明示各级、各地党和政府部

门,要求严格依据制度规定推行 /引咎辞职0。从5党政干部

选拔任用条例6、5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 6以及5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6的有关规定看 , /引咎辞职0已成为一

种成文的规定,并逐渐的走向制度化。

(二 )从责任承担方式看道德自律行为与行政、党政处

之 /咎0

/引咎辞职 0的 /咎0 一般而言应该具备三个特征: 其

一,责任非直接性。其二, 责任类别应是非刑事类、非党纪

处分类的责任。其三, /咎 0所指称的仅仅是一种政治过

失 [ 7]。行政官员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、法律责任、道德责任。

/引咎辞职0恰恰是够不上行政处分, 刑事处分的责任缺失

或由于主观愿望的合理性,或不可预见的因素的干扰造成的

政治过失。而从中国发布的文件来看, /引咎辞职0已发生

了实质的变化,不仅包括政治责任,民事法律责任, 还包括行

政法律责任,刑事法律责任。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, 责任已

与所承担的职位相统一, 依附于职位应遵守的各项规章义

务。责任的追究已从责任非直接性向责任的非直接和责任

的直接性统一方向延伸, 不仅是过失的非直接领导要负责

任,就连直接领导者也要追究其责任。

(三 )从接受程度看辞职者个人的自觉与强制性

/引咎辞职0是一种责任追究制度, 是制度设计与道德

自律的统一,与自愿辞职和责令辞职所不同之处在于, 行为

主体更多的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, 内在包含着道德自觉因

素。制度安排对应的是客观道德责任, 因为违背职位所应附

带的客观道德责任而受到谴责和惩罚。与道德自律相应的

是自觉道德责任,是指行为主体能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缺失,

良心、意志受到内心的谴责, 而主动做出辞职行为。这与职

位义务无关,是对内心信仰和准则的忠诚, 体现行为主体的

道德自律性,与行为主体的自主性相关, 这是责任和义务相

区别的地方。西方国家有强烈的职位主义定位和职位道德,

在责任意识基础上听从职位召唤, 为社会公众服务。 /引咎

辞职0依据的是政治责任而不是外在的客观标准,更多的是

出于个人的自愿,而不是组织命令, 强烈的道德意识促使其

为其行为负责。而中国的政府官员在事故发生后都想极力

保留自己的职位,并通过一些其他手段掩盖, 在现实中往往

迟迟不愿辞职,并没有多少自觉,最后只有在 /不引咎辞职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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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被责令辞职0的组织强制下才实施其行为。在康德看来,

合乎责任的行为严格来讲不具有道德性质,只有出于责任的

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。也就是说,履行这些责任是行为主体

的意志自由, 当政府官员是在自觉意志前提下做出的引咎辞

职, 才是道德的行为,才是中国引进 /引咎辞职0所要达到的

理想效果。

(四 )从适用范围看政务类、民选官的限制与普适性

中西方分别采取 /议行合一0和 /三权分立 0的不同政

体, 故行使的治吏方针也不一。欧美国家的政务类官员 (一

般指选任类、委任类官员 ),在面临 /引咎辞职0压力时, 通常

具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和道德觉悟, 自愿 /引咎辞职0的可

能性大。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利保障制度较为健全,退下来后

依然有良好的发展机会 , 辞职后仍然拥有广阔的事业回旋

空间。再者, 西方国家有拥有较强的社会基础作保证,如立

法机关的不信任案, 或国民的强大舆论压力, 为政府官员 /引

咎辞职0提供了更进一步的可能。但事务类官员通常随政党

进退, 最好还是采用辞退、免职等手段管理。中国缺乏相应

的权利保障机制和社会基础, 在 /引咎辞职0的力度和惩罚

范围上有所不同。如果固守 /价值理性0, 期望政府自觉做

出责任行为, 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。因此将它推广为一项整

肃当前吏治的普适性广、功能强效的重要举措, 不但可加强

执法力度, 又使得 /引咎辞职0的功能预期明显提高, 起到立

竿见影的作用。它的推广范围包括党政部门,甚至推广至法

院院长头上, 一些高级干部要求 /引咎辞职0,连一些科级干

部也要求 /引咎辞职0。在中国 /引咎辞职0应限制为公务

员个人所拥有的一项权利,也使其成为一项义务。

三  /引咎辞职0实现本土化的路径选择

苏力说过: /制度以及制度的有效性总是同条件或语境

相联系的; 在一个地方有效的制度在另一个地方并不必定有

效 (当然也不必定无效 ), 反之亦然。因此, 重要的不是要不

要追求事物的普遍性和统一性 ,而在于首先要发现事物本身

是否真的具备普遍性 0。因此, 对于具有浓厚文化氛围与社

会背景的西方 /引咎辞职 0制度, 我们应该在语境中对其进

行详细的考察, 考察我国的实际基础上, 加速 /引咎辞职0本

土化的实践。

(一 )行政性 /引咎辞职0向程序性 /引咎辞职0转化

目前我国行政官员的绝大多数行政责任与法律责任都

可以找到作为其依据的法律或法规。但作为其承担道德责

任和领导责任的重要问责手段 ) ) ) 引咎辞职,从中共中央于

2004年 4月批准实施的5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6以及

各地出台的一些规范文件来看, 只能作为初步的行政性依

据, 缺乏程序性的规定, 即多数引咎辞职取决于上级领导的

意志, 在其意志的促使下 /成功 0运转,而非依据固定的法律

法规。我国学者毛寿龙认为, 行政性问责一般以行政性文件

或者行政首长的临时性决策作为依据,根据领导人的意愿和

意志做出, 官员责任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, 使得下级在问

责过程中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。与行政性问责相反的程序

性问责: ( 1)问责的依据都是法律性的, 官员的责任明确。

( 2)责任面前人人平等, 官员根据具体的情况, 基于自愿原

则,衡量应承担的责任, 做出是否 /引咎辞职0的举措。 ( 3)

由行政官员自己确定是否承担需要引咎辞职的责任, 其他外

在的责任则通过一定的程序来确定。 ( 4 )问责过程中给问

责双方以平等发言机会, 确保被问责官员的权利, 为其开辟

救济途径 [ 8]。引咎辞职作为行政问责的一种后果,要使得发

挥积极作用,不仅在技术还要在制度安排上加以完善, 即行

政性引咎辞职向程序性引咎辞职转化, 即制定明确的法律依

据、明确职位的职能义务、责任划分细化、确保救济途径等,

才能保障 /引咎辞职0制度的稳定性和长效性。

(二 )完善绩效考评制度,正确定位官员责任

政府官员 /引咎辞职0的责任, 不仅包括出现重大事故,

损失等明显的过失行为, 也包括影响行政活动正常运转、行

政效能、行政效率、政府形象以及行政不作为、政绩平平等行

为,因此需进一步完善绩效考评制度: ( 1)实行竞争 ) 激励

的考评制度,若光强调责任, 忽视激励价值, 难免会出现 /无

为而治0。 ( 2)引咎辞职的标准尽可能量化, 遇到无法量化

的困难时,尽可能以刚性的认定程序即多数人同意为原则,

对所有人一视同仁,以示公平。 ( 3)研究制定一套以德、能、

勤、绩、廉为主要内容, 以权责一致为考核标准,扩大考核年

限范围,岗前考核, 培训期考核,任期考核等存档入库作为参

考依据。 ( 4)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, 研究官员的综

合能力,分析其个性心理特征。 ( 5)新闻媒体的据实报道以

及对公众调查问卷等都可列入绩效考评范围, 拓宽考评渠

道。责成人大成立专门机构或独立机构或自发于政府和社

会的第三部门实施根据官员绩效评估档案, 本着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调查 /引咎辞职 0的原因、性质、责任。杜绝以

/引咎辞职0逃避法律责任或行政责任, 而造成法律法规效

力 /贬值0,背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原则的初衷。也

应防止不论责任大小均以 /引咎辞职0为结局的 /悲惨0命

运,而付出过高的代价。

(三 )责任意识培养

为了进一步发挥 /引咎辞职0的积极作用, 保证领导责

任和道德责任的实现, 只有加强官员的责任意识。 /有的人

只是忍受着义务的吩咐, 把它当作一种沉重的枷锁,当作-道

德负担 .。这样的人, 看来不能把他们称为真正有道德的人。

而有的人注意把义务的要求和自己内在本质的要求结合起

来,努力通过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的内在过程把义务的要求

内化为自己的血肉使这些要求不仅成为本能的需要, 而且带

来内心的享受, 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0 [ 9], 只有在

责任意识的引导下才能做出合乎责任的行为。一是道德素

质的培养,帮助官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取向, 理解社会主

导责任理念,塑造道德理想和道德习惯, 形成良好的行为习

惯。二是加大责任宣传力度, 利用典型人物教育激励, 营造

负责任的氛围。三是岗前教育, 对新进官员进行培训, 明确

划分责任,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水平。四是系统化学习。依

据循序渐进原则,从理念上不断升华职业道德和服务意识,

再向内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责任追求。五是持续化教育。对

官员进行经常性的思想教育,使他们头脑里时刻绷住责任这

根弦,不断的规范自己行为,增强自律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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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完善追踪保障制度

/引咎辞职0 是西方国家常见的政治生活现象, 其引入

为我国行政改革注入了新的生命力,但在实践中并未达到预

期的效果, 政府官员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, 总是试图隐瞒,

迟迟不愿 /引咎辞职0, 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为之, 因为我国

政府官员是从公务员队伍中挑选出来的,他们将政治生涯作

为其终生职业和谋生手段, 由于缺乏相应的追踪保障制度,

很难使 /引咎辞职0制度完全发挥其积极作用。必须加强受

处理干部的 /行政救济0, 给予其有效的途径进行申述, 提供

证据,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, 保障其能与其他公民享有同等的

行政救济, 保障其合法权益。其次对于引咎辞职或免职官员

应根据损失大小、责任轻重、觉悟意识、个人素质等, 进行综

合考虑理性的分析其过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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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the Localization and Realization ofDuty Dereliction Resignation

under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W est

ZENG Jing- jing

(Fujian normal un iver sity, F uzhou 350007, China)

Abstrac t:  Duty De re liction Resignation, whose jur isprudentia l cornerstone is building responsib le government and the asymm e-t

rical info rma tion from the princ ipa l- agent, is a kind of exo tics to China, but takes root in the system of west civ il servant. W e can

eas ily find tha t in w estern countries, DutyDere liction Resignation is based on Value Rationa lity ove r years by compar ing the d ifferences

betw een Ch ina and thew est in the aspects of behav ior dynam ics, accountability means, acceptab ility, sphere o f application and so on.

In order tom ake Du ty Dere liction Resigna tion su it the real condition of China and rea lize the d ia lectica l interactiv ity between Va lueRa-

tionality and Instrum enta lRa tiona lity, w e can imp lem ent it from the ang les o f its operation specim en, per fec ting m erit system, clear ing

o fficers. responsibility, cu ltivating responsib le consc iousness, consumm a ting safegua rdsystem, and so on.

K ey words:  Duty Dereliction Res igna tion;  responsib le governm ent;  princ ipal- agent;  localization;  route selec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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